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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芳星园支行签署《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编号：00008941）

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期限可变”产品说明书，购买 9000 万元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产品。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保本型委托理财的

议案，拟将资金额度为 5亿元的人民币投向银行发行的中短期、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理财期限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次委托理财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购买委托理财金额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后予以执行。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2 年 1 月 16 日，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芳星园支行签署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期限可变”产品说明书》。 

  金额：人民币 9000 万元。 

  产品名称：人民币“期限可变” 

  起止期限：2012 年 1 月 16 日至 2012 年 2 月 6 日。 

  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 4.7％。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购买中国银行发行的保本收益型理财产品，目的是利用公司暂时闲置的自

有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财务状况。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已经建立较为健全的内控制度，可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性且获得稳定的回报。

公司将会在不影响正常运营、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开展委托理财事宜。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期限可变”产品说明书中对此产品的风险评级

为极低风险产品：本产品保障本金，且预期收益不能实现的概率极低。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正常运营、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事

宜，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四、其他 

本期产品到期后，本公司仍将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批准购买委托理

财的额度内持续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它银行发行的中短期、保本浮动收

益型理财产品，公司将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一季度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品种及收

益情况。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